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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巴黎，2013 年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的第一次报告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 

Hadidja Alim Youssouf 女士阁下（喀麦隆）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在 2013 年 11 月 5 日的全会上宣读以后，委员会收到了

下列会员国代表团的正式全权证书： 

厄立特里亚 

海地 

马里 

莫桑比克 

乌克兰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国家代表团的临时全权证书： 

以色列 

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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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还收到了曾递交过临时全权证书的下列国家代表团的正式全权证书： 

佛得角 

智利 

萨尔瓦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约旦 

墨西哥 

尼加拉瓜 

乌干达 

波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乌干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尊奉全权证书委员会给予我的授权，我建议大会接受这些全权证书。 

下列各会员国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几内亚比绍 

马绍尔群岛 

马尔代夫 

马耳他 

纽埃 

巴布亚新几内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拉利昂 

斯威士兰 

下列准会员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开曼群岛 

澳门（中国） 

托克劳 

下列观察员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列支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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